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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什么是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  

什么是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呢  首先把我们所知道的几个唯物的心身一元论的例子

来考察一下
。

中国古代的荀况的唯物心身一元论只说了一句话
,

即 “
形具而神生

” 。

身是有形的

东西所以 叫做形
。

但不是有形的东西就有神
。

所以形还应该有别的意思
。

那就应该是形

状
、

构造的意思
,

也可以 包括组织的意思
。

所以那句话大概是说
,

有了一定的构造和组

织 的身体就会有神的表现
。

所以具备了人体的构造和组织就会表现人的心理
。

有了人的

手就会做出灵巧的动作
,

就会制造工具和运用工具
,

有了眼睛就会看
,

有了耳朵就会

听
,

有了人脑这样的脑就会思想等等
。

所以荀况的意思是说
,

有了人这样的身体构造和

组织就会产生人这样的神或心理
。

所以人的神或心理是人体的作用或机能
。

照中国古代

常用的身 形 和心 神 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
。

身是心的体
,

心是身的用
。

心和身

是天然统一而不可分的
,

如同任何物体和它的作用一样
,

所 以是一元的
,

不是二元的
,

决不是任何两面论
、

或等 同论
、

或同形论或转化论所能说明的
。

又心是统一于身的
,

是

因身而生的
,

决不能颠倒过来认为身是统一于心的
,

所以又是唯物的心身一元论
。

再看范缤的理解
。

他说的也是形神的关系的问题
。

他除了指出身和心是统一在一起

而不可分开以及心理有空间性并且不专属于身体的某一部分以外
,

还指出身心的关系是

体用的关系
。

他在 《神灭论 中说
, “

形者神之质 质体
,

身体
,

神 心理 者形之

用
。

是则形称其 质
“形”

是说质体
、

身体的
,

神称其用 神是说作用
,

或功用

的
,

形之与神不得相异
。 ”

说身心关系是体用关系
,

这是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地解决了

心身关系问题的
。

关于心理不专属于身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点
,

他答复问难者提出
“
形即

神者
,

手等亦是神耶 如果说身体就有心理
,

手这些身体部分也有心理吗  ” 这个问

题时说
, “

皆是是神分 都是心理所在的一部分
。 ” 这是说身体的不同部分都可以有

心理
。

这个论断在近代之前是古今中外独步的
,

在现在看还是一颗光芒特殊的 稀 世 明

珠
,

表现 出唯物论者范填无比深邃的观察力
。

问难者又问
, “

若皆身分
,

神应能虑
,

手

等亦应能虑也
。 ”

他答复说
, “

手等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手这些部分有痛和痒的

知觉
,

但没有分辨是非的思淮
。 ” 问难的人又问

, “知之与虑为一为异 知觉和思惟

是同一的还是有 区别的  ” 他答复说
, “知即是虑

。

浅则为知
,

深则为虑
。 ” 这就是

说
,

知觉和思淮有共同性
,

但知觉限于表面
,

思淮则能深入
。

指出知觉和思惟的共同

性
,

这也是心理学史上所罕见的
。

关于心理的空间性问题
,

范填说
, “是非之虑 对是



非的思淮
,

心器为主 主要是心脏的作用
。 ” 问难者问

, “
虑思无方 思想没有空

间性
” ,

怎么知道是以心脏为主体的呢  他答辩说
, “心病则思乖

,

是以知心为虑本

心器有病则思想不正常
,

所以知道心器是思想所依靠的
。 ” 问难者 又 说

, “
虑体

可能是
“
本

” 的错字 无本
,

故可寄之于眼分
,
⋯ ⋯ 思惟本来没有本体

,

所以也可

以位置在眼睛的部分
,

。 · ·

⋯
。 ”

范缤答辩说
, “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  苟无本于我体

而可遍寄于异地
,

亦可张甲之情寄于王 乙之躯
,

李丙之性托于赵丁之体
。

然乎哉  不然

也 为什么眼睛的作用有主体而思想没有主体  如果在我的身体上没有主体而可以寄托

于任何不同地方
,

也就可以张 甲的情绪寄托在王 乙的身上
,

而李丙的性格寄托于赵丁的

身上了
。

对吗  不对的
。 ” 这强调说明了心理总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体的一定的部分或

一定的人的身上的
。

这也就是说
。

心理 总是因主体的位置而具有空间性
,

不是
“无方

”

而是有方的
。

这也是从唯物观点出发的一种关于心理的罕见
、

可贵的科学看法
,

范填大

大地发展了荀况的 ,’! 巨具而神生
” 的学说

。

他的那些论点都可 以作为定论而吸收到科学

的心理学体系中去
。

但范镇的理论也还有些缺点
,

如在说明心和身是完全统一在一起而

成为不可分 离的一体的时候也显有等同论的嫌疑
,

说心身
“
无异

” 。

心身虽然完全统一

在一起而成为一体
,

但也不是完全
“
无异

” 的
。

这就象一般的物体和它的作用或物体和

它的运动的关系
,

虽然完全统一在一起而不可分
,

也不是
“无异” 的

,

不能认为体就是

用
,

用就是体
,

就象不能说物体就是运动
,

运动就是物体那样
。

所以
,

任何等同论都只

能是错误的
。

范镇的以利和刃比喻心理和身体的说法也会使人误解为心是身的属性
。

范

缤对心身问题还有其它一些或正确或不正确的见解
,

这里从略
。

总之
,

在二十世纪之前

的心理学史上关于心身的见解
,

荀况和范绰的唯物一元论是最确切最合乎科学的
。

讲到亚里士多得
,

他对
一

心身问题的看法
,

由于他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
,

把心理和生理

混同起来
,

变成混杂
。

他的有些看法也是心身二元论
。

但他也提出了
“形式 ∀#∃ % 的

理论
。

对于他的形式理论
,

墨菲 &
·

∋盯 ( )∗ 作了较明白的说 明
。

亚里士多得所说

的形式显得和荀况和范缤所说的形在基本意义上应该是很相近的或者大体相同的意思
。

如果是这样
,

亚里士多得对心身问题的形式论就也是一种十分正确的科学的唯物论的心

身一元论
。

霍布士关于心身问题的运动论是一种简朴的直截了当的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
,

认为

心理的事实是身体内某种东西的运动
。

但关于这种运动是怎样一种运动并且为什么能表

现这样的运动却缺乏必要的说明
。

他的这种见解确实是很粗糙的
。

然而
,

这样的见解却是

基本上正确的
。

心理 活动的确是身体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运动
。

后来的恩格斯说
, “就最

一般的意义来说
,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

物质的固有属性
,

它包括宇宙中所发生的一

切变化和过程
,

从简单的位置变动直到思惟止
。 ” 所以身和心的关系和任何其它物体

和它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运动一样
。

任何的一种物体和它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运动 是 一 元

的
,

不是二元的
。

所以
,

心身关系也是一元的
,

不是二元的
。

至于人的肉体为什么能表

现心理这种特殊运动则是由于人体有它相应的特殊构造和组织
。

这是荀况
“
形具而神形

生
” 这一学说已扼要地说明了的

。

至于彭来的身体机能论则是关于心身问题的一种现代的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
。

这也

是一种论点鲜明的直截了当而基本上正确的唯物论理论
。

彭来认为心理是身体的一种机



能
。

身体的另一种机能是生理机能
。

心理的机能和生理的机能都是重要的+
。

这一看法

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
。

行为论者认为行为是环境的机能 函数
,

而彭来则认为人的

心理是人体的一种机能
,

这就科学多了
。

因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主体应该是人的身体而不

是环境
。

后者的说法是本末倒置的
。

关于心理是身体的机能的说法
,

在彭来之前列宁曾

有一句名言说
, “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论的排除 这是唯物论的一元论

,

就是主

张精神不是离开 肉体而存在的
,

精神是第二位的
,

是头脑的机能
,

是外部世界的反映
。 ”

+

列宁的这句话也是简括而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
,

并且比较全面
。

不过彭来把心理的主体

归之于身体而不限于脑
,

却更恰当一些
。

彭来所说人的身体有心理和生理两种机能这一

看法也是一种独到的看法
。

这一双重机能的看法 当然已隐含在列宁的那种看法之中
。

但

彭来能知道列宁的看法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

在五十年代中期
,

苏联心理学界曾发生关于

心理和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的辩论
,

在我国心理学界也曾引起了这样一场规模较小的辩

论
。

当时笔者所知道的辩论中的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种
。

一种是两面论
,

认为生理过程和心

理过程是高级神经活动的两个方面
。

另一种是等同论
,

认为巴甫洛夫所讲的高级神经活

动既是生理的过程
,

也就是心理的过程
。

再一种说法是说高级神经活动是心理活动的基

础
。

两面论和等 同论都是难于理解
,

已如前述
。

基础论也难于说通
。

因为
,

如果这样
,

心

理过程本身是什么呢  不搞清楚这一 点就会产生两种结果
。

一种是陷入等 同论的错误
,

如有些行为论者和许多神经生理学者 那 样
,

抹杀了不容抹杀的属于人体的心理机能
。

另一种是把心理活动看作是超越实际
、

超越头脑或肉体的东西
,

因而使基础之说成为空

话
。

笔者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巴甫洛夫所说生理 的高级神经活动之外的另一种高级神经

活动
,

即心理的高级神经活动
。

这种高级神经活动是具有新的实质而更高一级的高级

神经活动
。

笔者这种看法是受启发于上述列宁的那个论断的
,

但和彭来的二重机能论只

是暗合
,

因为笔者在最近才知道彭来的这个看法
。

彭来这个唯物论看法无疑是完全正确

的
。

他还进一步指出人除了有一个身体以外并不再有别的
,

如灵魂
、

心灵或心  !∀ # ∃

之类
。

他说
, “当问到我们有些事情是怎样做出来的

—
如我们怎样能知觉

、

理解
、

思

想等等的时候
,

我们只能答复说它们都是我们的身体做出来的 着重号是原来的 ∃
。

我们

从来没有观察到心灵做出这些事情%
沪

己良是二神虚扁的系茜
, ’

是制造出来作轻易的解释

的
,

而当还不能解释的时候就制造出某种形式的灵魂
。

这两种东西都对于文学
、

宗教
、

音乐
,

以及人们的私生活和浪漫生活 着重号原有 ∃ 的其它方面有大的价值
,

但在科

学中却没有地位
。 ” ’

画镜钱们的神神心理活动都是我们的肉体做出来的
,

并不是另外还

有一个心作为主体来做出这些活动
,

并指出心在科学中没有地位
,

这都是很确切很合乎

科学 的
。

心可以有两种意义
。

一种意义是心理或心理活动
。

另一种意义是作为心理活动

的主体的心灵
。

心灵当然在科学中没有地位
。

心灵确乎是人所造出来
,

以作不费力的解

释的
。

但要说心灵或灵魂对于文学音乐等有大的价值
,

却是不对的
。

科学心理学的真理

应该对于含有人的因素的事情都有大的价值
。

但在心理科学中没有地位的心灵或灵魂应

该对于文学
、

音乐等也都没有价值
,

但宗教可以是例外
。

宗教是需要有灵魂或心灵的心

理学服务的
。

过去一般流行的心理学 由于要适合或不违反宗教的需要都采用心身二元论

的原则
,

这是过去心理学受到束缚以致有碍于前进的一个主要原因
,

也是心身问题一直

难于得到科学的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
。

因此
,

更可以看到心身关系这个老大难问题只有



采用唯物一元论的观点才能得到解决
。

这个在整个历史时代中一直在争论不休的问题到

了唯物一元论者的手中就都顺顺 当当地解决了或明确了
,

虽然解决的程度是不同的
。

我

们说
,

根本问题在于观点
,

就是这个意思
。

观点不正确
,

就要看不清楚问题
。

问题看错

了
,

当然就不会得 到正确的科学解决
。

还有
,

彭来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他的心理器官而不局

限于一般所认为的脑
,

这是和范缤所说人体的不同部分都有心理这种见解是相一致的
,

也都是切当而合乎实际的见解
。

可以知道
,

脑固然是人体最主要的心理器官
,

但人的心

理器官却不仅是脑
。

除脑以外
,

所有不同的感觉器官
,

不同的皮肤部分
,

不同的肌肉
,

不同的关节筋健
、

内脏等几乎全部身体都有心理的机能
。

所以
,

依照范绰和彭来的见

解说人的身体是人的心理的器官
,

而人的心理活动则是人体的一种机能
,

这种理解要比

认为脑是心理的器官而心理是脑的作用那种理解要更合乎实际情况
。

彭来所有以上这些

论点也都可以作为定论而在科学的心理学体系中予以 吸收
。

以上就是我们从唯物的心身一元论的四个例案中关于心身问题的看法的分析考察所

得出的唯物的心身一元论的一些主要内容
。

但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些
。

但在补充之前
,

我们还要简略论述一下关于心身问题的一种最近的看法
。

这种看法

是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
,

叫做
“
机能论

” 。

& 这一机能论 当然不同于机能心理学的机能

论
,

也不 同于前面提到的彭来的理论所包含的机能论
,

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机能论
。

新机

能论自认为既不是一般的二元论也不是唯物论
。

不是二元论是当然的
。

但它实际上是一

种机械论的激进唯物论
。

声明它不是唯物论
,

也是为了要避开唯物论的
“恶名

”
吧

。

过

去的心理学绝大多数都恐怕沾上唯物论的边
,

近几十年有所好转
,

所以福佗把心身问题的

理论分为两大类
,

即二元论和唯物论
。

而新机能论的一个代表福蛇却要避开唯物论的名

号
。

这说明西方心理学界还有一部分人是对唯物论
“心有余悸

” 的 ∋ 新机能论是以认定

有心理这种事实的并认为它是有作用的
,

可以是在世界事物因果关系中的一种原 因
。

这

是很对的
。

据福佗说
, “ 新 ∃ 机能论是从人工智能

,

计算机理论
、

语言学
、

控制论以

及心理学等的发展 中的哲学思惟产生出来的
。

所有这些领域在一起都被认为是 认 知 科

学
,

⋯⋯
。

新 ∃ 机能论⋯⋯认为 象人类
、

计算机以及 离体的 精神 # ! ( )  ∗ + #讹#

( , ! − ! . ( ∃ / ∃这样不同的系统都能具有心理状态
( . 0 . ) ( ∃ / ∃

。

在 新 ∃ 机能论看

起来
,

一种系统的心理学 / ∃ 并不依赖于所由构成的材料 活的细胞
,

金属或者精神

能力 / ∃ / ∃ 而依赖于材料的怎样构成 / ∋ ∃
。

新 ∃ 机能论是一种难于理解的

概念 确然 ∋ ∃
。 ” 后面的这种看法和这里的主题无关

,

暂不管它
。

现在只从心理学

方面来对新机能论加以考察
。

新机 能论不同意激进的行为论
,

也不完全同意逻辑的行为

论
,

而同意
“
中枢状态等同论

” 。

后两种看法都承认有
“心理原因

”  )∀ . 0 1 + 02 ( ) ∃

的作用
。

逻辑等同论或语义学行为论虽然字面上承认有心理的存在
,

但据福蛇的分析
,

仍是一种激进行为论
,

即仍是没有心理的实在地位
。 “

中枢状态等同论
” ,

照福佗的说

明
,

是一种
“
唯物论的理论

” ,

它认为
“心理的事情 )3 )∀ . ( ∃

、

状态 ( . 0 . ) ( ∃ 以及

过程和头脑中神经生理学的事情是等同的
,

并且认为
,

成为一定的心理状态 如发生头

痛或相信将要下雨 ∃ 而具有的特性和成为一定的神经生理状态而具有的特性是等同的
。

⋯⋯中枢状态等同论承认心理的原 因有可能象原因和结果那样产生交互作用而不 引起何

种行为的效果
。

⋯ ⋯如果心理过程是神经生理过程
,

它们就一定具有神经生理过程的原



因作用的特征
。

因为神经生理过程可以假定是物质性 ( )∗ , −. /0 过程
,

中枢状态等同

论就保证心理的因果作用这个概念和物质况因果作用的概念是同样内容丰富的
” 。

这

些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
,

除了
“
等同

” 这个概念以外
。

福蛇接着指出
,

这些看法优胜于

行为论
,

因为行为论抹杀了心理的因素
,

而中枢状态等同论则在如实的水平上作出心理

学的解释
,

并且心理论的  ) ∀. 01 ! ( . ! 4 ∃ 解释能够对行为的因果史不仅是指点 性 的而

是真实性的说明
。

中枢状态等同论也优胜于逻辑的行为论
。

因此
,

福沱说
, “
对行为论不

满意的心理学者都欢迎中枢状态等 同论
” 。

不错
,

中枢状态等同论确实有这些优胜之处

而应该受到欢迎
,

并且对于心身问题的科学解决已很接近了
。

这个接近是由于走了唯物论

的道路的
。

但福论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走上了岔路
,

因而又在方向上颇大地

离开了问题的解决而不能更前进一步
。

这是因为他走的道路和很多人一样是旧唯物论即

机械唯物论或形而上学唯物论或抽象唯物论的道路而不是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或科学

唯物论或具体唯物论的道路
。

我们说他继续走的道路出现了颇大的偏差
,

因为那是偏向

唯心论的方向的
。

他所赞同的中枢状态等同论原来就有原则性的缺点
,

是走上了 旧唯物

论的道路的结果
。

走上这条道路
,

必然要最终遇到不可克服的前进障碍而走向偏差的方

向
。

他不恰当地认为中枢状态等同论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是说明心理的个别状态的
。

称

为标志的物质论 .+ 5 ) ∀ , 67( ! 4 0 1! ( ∃ 这里的物质论应该就是唯物论
,

作者似乎也

要避免后者的说法 ∃ ,

另一种是说明心理的一般状态的
,

称为类型的物质论 .7 8) , 6 7 9

( ! 4 01 ! (  ∃
。

前者
“只是说所有实际发生 的 心理个别状态都是属 于神经生理的性质

” ,

而后者则
“更为概括地认为所有可能产生 的心理个另:状态都是属于神经生理的性质” 。

前者
“
并不排除机械和离体精神 / ∃ 也会有心理的特性的可能 性 / ∃ ”

。

后 者 则
“

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

因为机械和离体精神都没有神经细胞
” 。

福蛇认为后者
“并不见得

是有理 的关于心理特性的说法
” ,

即使前者是对的
。

这样区分是完全勉强的
,

因为如果

前者是对的
,

后者也会是对的
。

他所以要作这样的区分
,

完全是 因为要主张心理的特性

决定于互相之间的关系而不决定于构成主体 的材料
,

以论证他所要支持的新机能论的心

理学观点
。

这种观点甚至认为可以有
“离体的精神

” ,

所以只能是错误的
。

关于这一点
,

因为它和本文的主题无关
,

可不置论
。

现在只来分析一下上面已提到的中枢状态等同论

的缺点
。

所谓中枢状态所指的就是心理状态
,

就是心理过程
。

如果说心理过程和神经生

理过程是一样的东西
,

是等同的东西
,

那不是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等同或者混同起来了

吗 / 那不是如有些行为论者所认为 的
,

心理学变成了高级生理学了吗 / 这样
,

心理学就

应该取消
,

人的心理也不存在了吗 / 没有人的心理
,

也就没有了人
,

这是和福龙的初衷

直接矛盾的
。

心理过程或状态决不会和中枢的神经生理过程或状态相等同或混同的
。

因

为
,

事实上
,

心理过程和神经生理过程是有本质不同的两种过程
。

心理学和生理学也是

有本质不同的两种科学
。

三十年代
,

彭来的机能论就 已指出人有两种机能
,

即生理的

机能和心理的机能
。

因此心理学和生理学至少有同等存在的理由
。

彭来提出双重机能论

到现在已过了快半个世纪
。

如果再从列宁指出的心理是脑的机能
,

即脑有心理的过程
,

则已过了更多的年月
。

但心理学界和哲学界仍有很多人还在谈心理过程和脑中神经生理

过程的等同论
,

并且这样谈似乎还显得是颇为新鲜的
,

这是很可奇怪的事情
。

又
,

和心

理活动有关的身体部分可以说几乎包括身体全部
,

决不限于脑
,

虽然脑是最主要的心理



器官
。

这就是中枢状态等同论的两个原则性的缺点
,

使它只能和其它的等同论具有同样

不完善的价值
。

至于以此为基础的新机能论则除有同样的原则性缺陷外更走入了歧途
,

结果是没有前进而有了倒退
。

而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的主要原因则和中枢状态等同论一

样是所走的道路是形而上学 的论物论道路而不是辩证唯物论的道路
。

现在我们可回到前面暂停一下来考察中枢状态等同论和新机能论的问题的地方以继

续补充说明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的意义和内容
。

1
、

首先一点
,

我们认为必须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解决心身问题才能使这个自古以来

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解决
。

但我们要采用的唯物论还必须是新唯物论
,

即辩证唯物

论而不是旧唯物论
,

即形而上学 的或机械的唯物论
。

这是因为 旧唯物论是朴素的唯物论

或主要是在物理科学的研究中形成的唯物论
,

用它来解决物理科学中的问题已经不是顶

好
,

用它来解决生物学 的问题就明显地不够
,

用它来处理心理科学的问题就更是 性梗短

汲深
” 了

。

所以
,

最迫切需要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是心理科学
,

其次

是生物科学
,

再其次是物理科学
。

至于社会科学需要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当然更迫切

于心理科学
。

科学研究所以需要辩证唯物论的帮助
,

这是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总是客观

的东西或者具有客观性的东西
,

所以需要唯物论的观点
,

而辩证法是客观事物最一般的

基本规律
,

所以又需要辩证法的指导
。

其实
,

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还是从近代科学 的繁荣

发展形成起来的
,

吸取了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所提供的丰富养料
。

同时
,

近代所有有一

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也必然至少在基本上都是不知不觉地用唯物论的客观观点看待自己

的研究对象的
,

并且还会或多或少采用辩证的观点
。

只有心理学显得是例外
。

心理学在

基本理论上
,

一直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深刻影响
,

讳言唯物论
,

除了苏联以外的西

方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才渐有较多的心理学者公开谈论唯物论或主张唯物论
,

使心理学有

了新的发展的倾向
。

这在对心身问题的见解上是颇明显的
,

如上面所提到的
“
中枢状态

等同论
” 和新机能论就是例子

。

它们对心身问题的解决已相当接近
。

然而
,

它们的唯物

论观点是旧唯物论的观点
。

因而终究不能通过最后的难关
。

2
、

要谈论人的心理
,

除了要把它和人的身体联系起来以外
,

还必须把它和与它相

对待的客观事物联系起来
。

这样
,

更可以使我们恰当地了解关于心身的问题
。

在我们所

接触到的许多例子中竟没有一个明白提到心理和客观事物的关系
。

只有新行为论的斯金

纳 3
·

4
·

5 6 −7 7 8 ∃ 心理学强调了环境的作用
。

环境当然是许多事物的总体 包括种种

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
,

但因此就成了一个笼统的概念
。

就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来说或

者就说行为活动吧
,

与之有关系的一般只能是环境中某种事物或某些事物而不是整个环

境
。

所以
,

讲环境还得予以分析
,

明确其中有关的事物
。

所以讲环境不如讲事物为好
。

并且为了强调环境而忽视了身体
,

尤其是神经系统部分
,

那就成了偏向另一极 端 的 错

误
。

如果要用一个公式来表示的话
,

恰当的公式应该是
9

: ; < 5

—
令=

这里的 : 代表人的身体
,

< 5

人的身体和客观事物相互影响
,

仅讲
“心身问题

” 还是不行的
。

代表有关的事物
,

= 代表心理活动
。

相互作用而产生或表现为心理活动
。

整个意思 是说
9

因此可以明白
,

仅



>
、

如果承认人的心理活动是人体或人脑的一种神经过程
,

那么它和构成神经生理

的神经过程如何区别呢  它们是并立的两种神经过程吗  不是的
。

构成心理活动的神经

过程是由基本的神经生理过程 也包括感觉器官的感觉生理过程 所构成的
。

此外也可

以包括一定的肌肉伸缩的生理过程以及一定的腺体分泌的生理过程
。

但这些生理过程为

什 么会构成心理过程呢  道理并不难懂
。

几何学所讲的三角形是三条边线照一定的方式

所构成的
。

这样一来
,

三角形就不只是三条线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具有它 自己的特性的图

形称为
“三角形

” 了
。

由一定种类和一定数量的分子构成了 神经细胞的结果
,

也是这

样
。

由无数神经 细胞和其它细胞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人脑
,

也是同样的结果
。

由或

多或少的神经生理过程按照一定方式互相联系起来
,

组织起来
,

联合活动起来
,

并且还

有整个脑或整个神经系统的活动作为它的直接背景
,

并且还有整个身体的活动状态作为

它的间接背景
,

它就具有一定的新的特性而成为一种气合理活动
” ,

那也就不难理解了
。

所

以
,

心理的神经过程和生理的神经过程并不是并立的或同属的关系而是等级高低的关系
。

心理过程可以说是神经心理过程
,

以区别于神经生理过程
。

有人把二者混同起来
,

等同

起来
,

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
,

但忽视了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

仿此
,

手部的许多肌肉

都可以作出分别的或联合的生理伸缩活动
,

但也可以作出写字
、

绘画
、

刺绣等活动
,

那

就成了心理的活动了
。

这又说明把心理活动混同或等同于神经生理过程是根本错误的
。

?
、

心身能交互作用是铁的事实
,

过去曾长期被否认
,

本世纪以来
,

逐渐得到承

认
,

尤其在医学心理学上感到无法否认
,

但大家又都觉得难于说明而成为一个迷题
。

现

在
,

从辩证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来看
,

心身的交互作用关系就很容易理解而成为十分自

然的事情了
。

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下
,

人的心理过程也是一种神经过程
,

或高级神经活

动过程并包括一定的肌肉活动和腺体分泌活动
,

而这里的神经活动过程在分析之下又是

由或多或少的基本神经生理过程所构成的
。

这样
,

心身之间能产生活跃的交互作用能有

什 么疑问呢  不过这种交互作用也有不同的情况
。

一是不同的心理过程之间的 交 互 影

响
。

二是心理过程或状态和生理过程或状态 之间的交互影响
。

三是心理活动通过和身体

的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和客观事 物的交互影响
。

这样
,

人的心理活动能具有一种原因的作

用 有时是巨大的原因作用 而参加到客观世界中的因果链索中去也是不成问题的了
。

这样
,

所谓
“心理能力

” % 8 7≅ /0 8 78 ∃ Α ∗ 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
,

只不过是物质

能力的一种形式而已
。

Β
、

总的看来
,

心身问题并不是那样一个非常棘手而很难解决的问题
。

最近以来
,

有些心理学者怀疑这个问题那样地长期得不到合适的解决可能是由于我们 自己的基本理

论观点上有错误以致把问题看错了
。

现在经过较周详的考察
,

证明这样的怀疑是完全对

的
。

我们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分析心身问题就发现这个所谓老大难问题是可以顺利地

解决的
,

是可以一通百通
,

所向无阻的
。

这样的唯物一元论的解决是最全面最科学的解

决
,

不仅可 以最合理地解决心身问题
,

也可 以最科学地连带解决心理学中其它一些基本

的问题
。

在辩证唯物论的光照之下
,

过去种种看法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心身问题
。

诚如近

来有些心理学者所说的
,

是一个虚构的问题
,

现在也可 以说
,

这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

题
。

就象一般物体和它们的运动或作用之间
,

或者动植物和它们的生命机能之间
,

有什

么特别难于理解的问题呢  



还要简单地附带说明一个问题
,

就是上面所说关于心理活动的唯物论看法和行为论

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

不错
,

表面上是有些相似的
,

但有实质性和原则性的不同
。

最主要的不同是
9

行为论只知道生理或生物的存在而很少了解心理或人的存在
,

或者对

它们予以太少的估计
,

或者甚至予以完全的否定以致也完全否定了心理学
。

我们的看法

则恰正相反
。

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中
,

人是最重要的一种东西
,

人的心理是最重要的一

种事实
,

心理学是重要的一门科学
,

虽然这门科学现在还比较不成熟
,

或者也可以说还
、

很不成熟
。

以 上是我们对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的特征和内容的一些补充说明
。

四
、

结 论

根据上述的调查
、

考察和分析
、

研究
,

可以得出的结论如下
9

1
、

对客观世界不同领域中的事物的研究必须采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才能得到科学

的结果
。

心理学的问题
,

包括心身问题的研究更是这样
。

2
、

心身问题在过去整个历史的长时期中一直议论纷纭
。

得不到恰当的解决
,

就主

要是由于从事 考虑的人
,

在过去的历史社会背景下
,

大都深深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

想的影响
,

把问题首先看错
,

使之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迷题
。

>
、

过去也不是没有人对心 身问题看得比较清楚
、

正确
,

因而有了比较正确的看

法
,

如 中国古代的荀况和范缭
,

如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得和十七世纪的霍布士以 及不久

以前的彭来
,

都提 出了基本上恰当的看法
,

有些还是恰当得惊人的
。

但他们的正确看

法
,

也因为历史
、

社会的原因
,

没有得到别人的继承和发展
,

除了范填显然是继承发展

了荀况的看法以外
。

?
、

从荀况和亚里士多得到霍布士和彭来
,

他们都是唯物论者或有了唯物 论 的 观

点
。

其它的人 的看法有的完全是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出发的
,

因而完全无足取
,

有的可

以 说大概有一半是可取的
,

就象笛卡尔的二元论也有一半可取
,

因为他的看法的一半是

从唯物论出发的
。

从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必须用唯物论的观点才能恰 当解决心身问题
。

近

来有些心理学者对心身问题的看法也是从唯物论出发的
,

但终究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

题
。

虽然他们 已颇接近解决了
,

但不 是不能通过最后的关 口
。

这是因为他们采取的观点

是旧唯物论观点而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

Β
、

从唯物论观点看
,

心身问题是一个体用问题
。

身是心的体
,

心是身的用
。

一切

物体都有它的运动
,

它的作用
,

它的功用
,

它的机能
。

心身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
。

人的

身体的一种运动
,

一种作用
,

一种机能就是它的心理活动
。

心和身是完全地统一在一起

的
,

就象任何物体和它的运动或作用那样
。

所以心身是一元的而不是二元的
。

Χ
、

人体有两种机能
,

一种是生理的机能
,

另一种就是心理的机能
。

人体生理机 能

当然包括人体所有的各部分
。

人体的心理机能也几乎包括它所有的部分
。

许多人一提到

人体或它的一部分就以为它是生理的器官而不知道它们也一 样是心理的器官
。

关于人的

脑
,

大家好象只知道它和人的心理活动有极密切的关系
,

是人的心理活动所依靠的主要

器官
。

这固然是不错的
。

但大家又好象以为人脑的神经活动只是属于生理的性质
,

人脑



对于人的心理活动的关系只是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所谓
“
生理基础

” ,

而不知道人脑的许

多活动或神经过程本身就是心理活动或心理的神经过程
。

这就是说
,

人脑其实有两种机

能
,

是生理的一种器官
,

也是心理的主要器官
。

关于感觉器官
,

尤其眼和耳
,

也有同样

的情况
。

大家似乎认为它们只有窗户的作用
,

不同的
“
信息

” 只是有必要经过它们才能

传达到脑中枢去
,

在那里才产生感觉
。

其实感觉应该主要是在感觉器官部分产生的
,

脑

中枢则是把它们和别的心理过程或生理过程联系起来的枢纽
。

所以人的感觉器官的机能

也应该有二重性
,

既是生理的器官
,

也是心理的器官
。

人体的许多其它部分也是这样
。

由此而论
,

在心理学 上仅仅确认心理依赖于脑或承认脑是心理的器官还是不够的
。

人脑

无论怎样重要
,

总还是人体的一种器官
。

Δ
、

然而人脑却是人体中最重要的心理器官
。

人没有脑
,

人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只能

仅仅是感觉器官而不能成为心理的器官
。

人有了那样的脑
,

人的感觉机能才产生了一种

质的变化而不 同于动物而尤其是低级动物的感觉了
。

人的感觉其实是一种简单的知觉的

性质
。

单纯的感觉
,

在一个人还是初生的婴儿的时候可能有
,

稍稍长大起来时可能就渐

渐没有而变成简单的知觉了
。

其它的周围器官
,

如肌肉等大概也是这样
。

Ε
、

人的肉体为什么能具有心理的机能
,

这是这个世界中一个大的科学问题
。

当

然
,

人体能具有心理的机能主要是由于它有了它那样的脑
。

所以
,

人体为什么能具有心

理机能的间题的核心是
,

为什么人脑能具有心理的机能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所知

太少
。

普通人不必说
,

即使科学家
,

即使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
,

甚至神经生理学家乃至

心理学家
,

也大都对此不很了解
。

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把心理等同于生理
,

只知

道生理而不了解心理
。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
。

那就是
9

人脑的心理机能也不过是物

质演化发展的产物
。

世界的原始物质演化到一定的时候就出现了有机物以至有机体而表

现出生命
,

再继续演化而最后出现了人类和他的脑
。

这不是
“
顺理成章

” 的吗  为什么

能因演化而出现有机体和它们的生命机能而不能因进一步演化而 出现人类和他的心理机

能呢  因为出现了人体和它的脑这样特殊的东西
,

也就相应地产生了成为它的特殊作用

或机能的心理活动
, “形具而神生

” 嘛
。

这也完全是 ,’0 匝理成章
” 的

。

Φ
、

关于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的相互关系问题
,

首先可以说
,

心理机能是在某种生

理机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某种生理机能发展而成为心理的机能也就象某种物质的物

理和化学的机能发展而成为生理的机能那样
。

不过
,

可以理解到
,

生理的机能发展而成

为心理的机能必然是一种和生物有机体发展而成为人类的过程同时进行的
。

所以
,

心理

的过程是由一些基本的生理过程所构成
,

而生理的过程则是由一些基本的物理和化学的

过程所构成
。

但复杂的心理过程也可以是 由一些较简单的心理过程所构成
。

这样
,

一个

心理过程可以包括四个层次
9

一是它木身
,

二是较简单的心理过程
,

三是较基本的生理

过程
,

四 是某些物理 的和化学的过程
。

可以看到
,

心理过程和这个世界中其它种类的过

程是完全互相联系着的
,

是统一着的
,

并不是相外的
,

不能统一的
。

也可以看到
,

要了

解一种心理活动在身体方面的根源
,

就必须 了解它所 由构成脑和其它身体部分的有关生

理过程
,

或者在必要时更进一步了解到有关的化学和物理过程
。

但把心理等同或混同于

生理
,

却是错误的
。

把心理过程归结为化学过程或物理过程
,

那就更是错误的
。

1Γ
、

人的心理活动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

但从来谈论心身问题的人几乎都



很少注意到这个方面
,

甚至完全予以忽视
。

这样
,

就好象人的心理活动只是人体或它的

脑独 自产生的
。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

辩证 唯物论者列宁既指出心理是脑的机能
,

同时又

指出它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

这才是全面的理解
。

行为论者又从另一片面认为心理只是刺

激或环境所产生
,

和人的身体或脑的条件无关
。

无论 5令 Η 还是 Η 二 ∀ 5
,

都是 这 个

意思
。

这是显然不恰当的
。

这是一种机械论或形式逻辑
。

如果一定要制定一个公式
,

可

以考虑采用前面已提到的这样的公式
9

: ; < 5

—
令 =

这个公式的意义前面 已有说明
。

这样的表达是否就没有了机械论或形式逻辑的成分

了呢  还难说
,

可能只是略胜一筹而已
。

1 1
、

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和其它事物一样也是有空间性和时 间性的
。

心理过程的时

间性是显然的
,

可以不说
。

至于它的空间性则在过去的长期间内曾被唯心论者所否定
,

认为它的 无空间性是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

以此和物质的东西相区别
。

在 1Φ 世纪中期前

后
,

开始有人研究感知觉的空间性
,

说明感知觉也有位置 部位
,

大小
,

形状和距离

的空间性
。

前面已经提到
,

范填在第五世纪就已指出了这个问题
。

当然
,

从反映论的

认识论来看
,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

如果承认感知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

这种反映过程
,

即映象形成的过程及其结果必须和所反映的事物在位置
、

大小
、

形状
、

距离等特征上有

相应的特征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

不过
,

心理过程的空间性也因主体在空间的移动而变
。

并且
,

具体的心理过程总是发生在某一个主体身上的
。

所以具体的心理过程的位置也因

它的主体所在的空间位置而定
。

还有
,

心理过程的空间性也不限于感知觉
。

其它的心理

活动也是有的
,

至少有位置的空间性
。

;< 、

在二元论的观点之下
,

心身的关系是无法说明的
。

并行论既说不通
,

交互作用论

也说不通
。

但后者是完全符合事实而不可否认的
。

在辩证唯物论的心身一元论的观点之

下
,

心身的交互作用就很自然
,

很容易说明的了
。

照前面的分析说明的结果
,

心理活动也

是一种神经活动
,

并包括一定的肌肉活动和腺体活动
,

因而也是一种物质过程
。

它能和其

它的身体过程相互影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

它能通过感知觉和行动和客观事物能起交 互

作用的影响也是毫无疑问的
。

它能起一种原因性作用而参加到整个世界中的因果链或因

果网中去而成为一种活跃的因素
,

也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理解和一种科学原理的
。

; =、

总的说来
,

心身问题只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才能对它取得正确的理解并予以科

学的解决
。

过去在唯心论和二元论观点之下所提出来的心身问题是无法把它看清楚而只

能对它取得错误的理解
。

既然那样长期地大家都对它理解错了
,

当然也就只能那样长期

地众说纷纭
,

得不到恰 当的解决
。

但为什么大家都把问题看错了呢 / 那是有社会
、

历史

原因的
。

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中也并非没有个别的人能对这个问题有较清楚甚至很清楚

的理解
。

但也由于社会
、

历史的原因
,

他们的正确理解得不到传播和发扬
。

近来也曾有

心理学者怀疑过去那样理解的心身问题那样长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

可能是由于我

们对它理论观点有错误
,

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错误的或虚假的因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

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怀疑是完全对的
。

错误的看法一定还不 限于对心身问题
,

还影响到整

个心理学
。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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